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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决 尼 罗 河 水 争 端

的 国 际 法 思 考
*

洪永红  刘  婷

  内容提要  尼罗河水争端由来已久, 沿岸各国立场迥异。随着尼罗河沿岸各国人口的不

断增长、经济的发展以及连年的干旱, 尼罗河水争端日趋激烈。特别是 2010年肯尼亚等五

国签署重新分配尼罗河水份额的协议, 更引起了主张维护其 /历史权利 0 的埃及和苏丹的

强烈不满, 引发了新一轮的争端。尼罗河水争端的解决有赖于沿岸各国进行直接的协商谈

判, 各国都应作出一定的妥协, 在遵循国际水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追求共同订立全面、公

正合理且兼顾各方利益的多边协议; 并最终通过建立区域合作机制来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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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罗河是世界流程最长的河流, 流经埃及、苏丹、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

坦桑尼亚、布隆迪、卢旺达、刚果 (金 ) 等 10个国家, 有近 3亿人口共同吸吮着她的甘霖。长期以

来, 沿岸国家在如何合理分配和利用尼罗河水资源的问题上立场迥异。 2010年 5月, 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肯尼亚等国签署了关于重新分配尼罗河水资源的框架协议, 遭到了埃及

和苏丹的强烈反对, 导致尼罗河水资源纷争再起。如何解决这场纷争, 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许多学

者已从政治、经济和外交角度进行了探讨, 本文则主要从国际法角度来探析, 以就正于同仁。

尼 罗 河 水 资 源 争 端 的 演 变

尼罗河水资源争端由来已久, 最早可追溯到 19世纪初期。1820年, 埃及 /现代化之父 0 穆罕默

德 #阿里派兵入侵苏丹, 消灭了苏丹北部国家丰吉王国。随后, 苏丹成为埃及掠夺象牙和奴隶的场

所, 尽管黄金和奴隶贸易是战争的原因之一, 但埃及入侵乃至最终征服苏丹的主要原因是想获得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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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尼罗河流域的控制权。¹

20世纪上半叶, 尼罗河流域水资源的分配及利用主要受到了英国的影响, 有关尼罗河的条约也

是在英国的意志下签订的。因为除了埃塞俄比亚以外, 尼罗河流域的埃及、苏丹、乌干达和坦噶尼喀

(今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 ) 均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除埃塞俄比亚以外的大多

数尼罗河流域沿岸国家的政治和经济。º 1882年, 英国入侵并占领了埃及, 尼罗河水资源遂由英国掌

控。英国若想永久占领埃及, 就需要极其严肃地对待尼罗河水资源的问题, 因为没有尼罗河水, 埃及

也将不复存在。这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其他非洲国家干涉埃及, 而更是为了防止其他有能力的欧洲国家

的干涉。» 为此, 英国签订了大量关于尼罗河水的条约, 如: 1891年英国和意大利签订议定书, 划分

了在东非的势力范围, 规定意大利不能在阿特巴拉河上修建任何可能对该河流入尼罗河的水流量造成

影响的水利灌溉工程; 1902年, 英国和埃塞俄比亚签订条约, 埃塞俄比亚皇帝向英国政府和苏丹政

府保证, 不在青尼罗河、塔纳湖和索巴特河上修建妨碍其水流注入尼罗河的任何工程; 1906年, 英

国又与比属刚果当局签订了保护英国利益的协定; 同年 12月 13日, 英国又同法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一

系列三方协定和声明, 特别强调了维护英国和埃及在尼罗河流域的利益; 1925年英国和意大利之间

签订了关于塔纳湖的换文。¼ 即使在 1922年埃及独立后, 尼罗河水资源的分配仍受到英国的影响,

因为当时英国依然非常依赖于埃及农产品的出口, 其在尼罗河流域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 关键在于能

否保证埃及的用水量。1929年 5月 7日埃及与英属苏丹以换文形式签订的尼罗河协定, 就是由英国

设在开罗的高级委员会与埃及政府之间通过换文的形式确立的, 该协议规定每年分配 480亿立方米的

水量给埃及, 40亿立方米的水量给苏丹, 并留下了每年 320亿立方米的水量未进行分配。从表面上

看, 虽然该协议肯定了埃及和苏丹的 /优先使用权 0, 维护了埃及和苏丹的权益, 其实质还是为了保

护英国的经济利益。因为该协议还规定, 对于尼罗河上游沿岸国家, 只要这些国家仍在英国的殖民统

治之下, 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就不能在支流及靠近赤道的湖泊兴建任何会影响埃及水量的工程。½

20世纪 50年代至 80年代中期, 尼罗河流域国家相继独立, 尼罗河水资源的争端也出现了新的

内容, 主要表现为埃及和苏丹结盟与其他国家争夺水权, 但是有关尼罗河的条约主要是由埃及和苏丹

这两个实力较大的国家为主导而签订的。面对沿岸各国, 特别是埃塞俄比亚, 开始纷纷主张各自对尼

罗河的水权, 埃及和苏丹积极行动, 争取维持它们的优势地位。如埃及为了使自己的尼罗河水资源使

用得到更大的保障, 在 1952年, 开始建设极具争议的阿斯旺大坝, 以储存并调节洪水。不仅如此,

它还试图将河水引入以色列及位于苏伊士运河东部的北西奈半岛, 虽然最终将尼罗河水引入以色列的

计划落空, 但引入北西奈半岛的计划却得以实施, 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尼罗河沿岸各国的水权。苏

丹于 1956年独立后, 为确保自己对尼罗河水资源的利用, 明确表示不承认它没有签署的条约, 试图

获得更多的水权。苏丹还计划开凿运河, 以此减少白尼罗河水的蒸发。苏丹还设计了新方案, 以增加

灌溉地域, 并在青尼罗河上修建了大坝。¾ 1959年, 埃及与苏丹共同签署了充分利用尼罗河水资源的

新协定。该协定的签署主要受如下因素的影响, 第一, 在 1929年尼罗河协定中, 埃及保留了苏丹在

政治前途确定后重新谈判该问题的权利。¿ 第二, 缘于 1958年苏丹再次发生军事政变, 易卜拉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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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德建立的新政权对埃及的态度相对缓和。而且, 当时其他沿岸国家政权都还不稳定, 只有埃及和

苏丹的实力相当, 所以两国为了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等利益, 愿意携手合作共同分享尼罗河水权。

这些都使得两国签署新的协定成为可能。该协定规定埃及每年使用尼罗河水量为 555亿立方米, 苏丹

为 185亿立方米, 这使两国总计拥有尼罗水资源的 87%以上。

由于埃及与苏丹的 1959年协定没有顾及其他沿岸国家的利益, 所以引起了后来相继独立的其他

沿岸国家的强烈不满。首先, 作为青尼罗河源头国的埃塞俄比亚强调它对尼罗河拥有部分水权, 否定

1929年协定及 1959年协定的有效性。另外, 埃塞俄比亚以每年从其境内注入尼罗河的水量占尼罗河

总水量的 86%为由, 要求每年至少分得 120亿立方米河水, 并且已在其境内的尼罗河上游河段筑坝

蓄水。但是, 埃及和苏丹坚决不同意埃塞俄比亚从上游截留河水, 认为这将影响下游国家民众的生

存。埃及为了阻止埃塞俄比亚使用尼罗河水, 甚至竭尽全力使埃塞俄比亚政局动荡。¹ 其次, 与埃

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这 3个最大争端国相比, 虽然其他一些尼罗河流域国家对尼罗河的开发与使用

相对较少, 但是在干旱越来越严重和水资源缺乏的情形下,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均出台了开发白尼罗河

源头维多利亚湖水用于灌溉的计划, 布隆迪、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也开始联手开发卡格腊河和维多利亚

湖的水源。

20世纪 80年代后期, 尼罗河水资源争端出现了新变化, 沿岸国家间关系更趋复杂。埃及和苏丹

产生分歧, 其他沿岸国家开始通力合作争取水权, 该时期的条约主要是在沿岸国家共同意志下签订

的。当时, 埃及和苏丹的关系逐渐紧张, 关于水争端的态度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 埃及与苏丹双方

由同盟关系逐渐变成对抗关系。1989年, 苏丹政府宣布单方面废除尼罗河水协定, 同时提出一项规

模庞大的水利工程计划, 包括改造其现有灌溉系统、兴修米罗韦水库和阿特巴拉河上新水库, 以及扩

大鲁赛里斯水库库容等, 以便增加食物产量和出口农产品。按照此项计划, 到 2025年苏丹需要耗用

320亿立方米的尼罗河水量, 比前协定的配额增长了 73%。这一计划的宣布, 引起了埃及政府和公众

的严重不安和强烈反对。º 特别是在 1995年, 埃及与苏丹的关系由于哈拉伊卜领土争端而激化, 直

到 1997年两国关系才开始缓和。另一方面, 苏丹和埃及都不再固守其以前采取的对抗立场, 开始转

变自己的态度, 并转向与其他沿岸国家合作。 1991年, 苏丹与埃塞俄比亚签订了分享尼罗河水资源

的条约; » 1993年, 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签订条约, 双方同意相互合作、磋商达成符合国际法原则

和规则的永久性条约; 1999年尼罗河行动计划建立, 所有沿岸国家都协商一致达成了 5水资源共享
计划书 6, 随后东尼罗河子行动计划和尼罗河赤道湖泊子行动计划也相继建立; 2010年以来, 埃及还

相继公布了与尼罗河上游国家数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 涉及建设电站、修建铁路和饮水设施、医疗援

助、人才交流和环境保护等, 期望通过务实合作帮助上游国家实现发展, 加强双边关系。这些都说明

尼罗河沿岸国家的合作意识在不断增强, 各国间也保持着较好的合作。

但随着尼罗河沿岸各国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发展以及连年的干旱, 各国对水的需求与日俱

增, 2010年 5月, 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肯尼亚五国签署了新的关于重新分配

尼罗河水资源的框架协议, 该协议规定加入国均等分享水资源, 并有权在不事先告知埃及和苏丹的条

件下建立水利项目, 这激起了埃及和苏丹的强烈反对, 于是尼罗河水资源纷争再起。即使 2010年的

6月 26~ 27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尼罗河流域国家部长级会议, 以及 11月 10~ 12

日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了第五届尼罗河技术咨询委员会和发展合作伙伴的战略对话, 在解决尼罗

河沿岸国家对新协议的分歧方面并无实质性突破, 解决尼罗河水分配争端之路仍显艰难。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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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罗 河 沿 岸 各 国 立 场 及 争 议 焦 点

(一 ) 尼罗河沿岸各国的主要立场

第一, 以埃及和苏丹为代表, 主张 1959年协定应当得到遵守, 根据 /在先使用 0 原则以及 /绝
对领土完整 0 原则来要求其他沿岸国家尊重它们的历史权利, 并以此来反驳其他国家提出的平等享

有尼罗河水资源的要求。究其原因, 其一, 埃及和苏丹的地理环境严峻, 经济的发展都很依赖尼罗

河。埃及 96%的国土是沙漠, 全国约 8 000万人口中近 90%的人居住在尼罗河两岸, 而且可耕地集

中在尼罗河沿岸, 可以说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之河。而苏丹长年干旱, 年平均降雨量不足 100毫米,

而且苏丹地处生态过渡带, 极易遭受旱灾、水灾和沙漠化。其二, 埃及和苏丹只有在主张 1959年协

议有效和它们的历史权利应当受到尊重的前提下, 才能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 所以它们要求沿岸国家

在尼罗河河道或发源地建立任何工程项目必须事先得到它们的同意, 对各有关协议进行任何修改也必

须征得它们两国的同意。但是, 埃及和苏丹的立场也并非完全一致, 特别对 1929年协定的态度, 苏

丹坚决主张 1929年的殖民协议无效。而且在与其他沿岸国家关系和重新分配尼罗河水权的问题上,

与埃及相比, 苏丹的态度比较缓和。从苏丹积极与其他沿岸国家合作开发利用尼罗河水资源、并于

1991年与埃塞俄比亚签订协议等做法, 都可以看出苏丹有接受平等份额要求的可能。相反, 埃及虽

然对外打着 /对话合作、积极协商 0 的口号, 却丝毫不肯向其他沿岸国家让步其 /历史权利 0。如
2010年 5月埃塞俄比亚等五国签订新 5尼罗河合作框架协议 6 后, 埃及就开始对苏丹和肯尼亚、刚

果 (金 ) 展开外交行动, 其实质是寻求在此次水争端中维护其既得利益。埃及外交部发言人称, 埃

及决不签署任何有损其水份额和历史权利的协议。¹ 埃及水利部长穆罕默德#阿兰甚至说, 如果有必

要, 埃及将会为了尼罗河而战。º

第二, 以埃塞俄比亚为首的其他沿岸国家, 都极力主张各国应平等地享有尼罗河水资源, 坚决否

认 1929年协议和 1959年部分修改协议, 认为这些协议是为埃及不公平地控制河水服务的, 没有平等

对待上游国家的利益, 是与现行国际条约相违背的不平等协议。其中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乌干

达、卢旺达和肯尼亚都积极加入重新分配水份额的 5尼罗河合作框架协议 6, 以求其主张得到满足。

布隆迪、刚果 (金 ) 也表达了签署该框架协议的意愿, 只有厄立特里亚没有明确表明其态度。埃塞

俄比亚过去曾主张 /绝对领土主权0 理论», 要求无条件地使用流经其领土的水资源, 而无需考虑下

游沿岸国家。如在 1977年阿根廷马德普拉塔召开的联合国有关水问题的会议上, 埃塞俄比亚代表强

调指出: 在没有国际协定的情况下, 任何一个流域国有权在自己的领土上, 单方面开发其水资源。¼

但是现在, 埃塞俄比亚抛弃了 /绝对领土主权 0 理论, 主张沿岸各国均等地享有尼罗河水份额, 并

希望埃及和苏丹积极加入新签订的 5尼罗河合作框架协议6, 以期公平合理地解决水争端。

(二 ) 争端各方的争议焦点

从国际法的角度评析, 旧时殖民国家间签订的有关尼罗河的条约, 因殖民地和保护国的独立而自

然无效。各国争议的焦点在于: 1929年及 1959年条约的效力问题; 各国拥有的尼罗河水权问题。

111929年协议和 1959年部分修改协议的效力问题  第一, 1929年英国与埃及签订的协议属于殖

民时代的协议, 当时其他沿岸国家还没有独立。如果根据国际法关于条约继承的 /白板原则0, 该条

约可以被摒弃。所谓 /白板原则0 是指新独立国家对宗主国或原殖民国所签订的条约, 有权拒绝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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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5尼罗河水资源争端再起 6, http: / /www1 gmw1 cn /con tent /2010- 05 /17 /conten t_ 11223391h tm, 2010年 5月 30日。

参见 5保卫尼罗河水不惜一战 6, http: / /new s11631 com /10 /0519 /05 /671AVPQ J00014AED1htm ,l 2010年 5月 30日。

指一国在其管辖的领土上行使主权的行为不受任何限制, 也不必顾及对他国造成的影响。涉及到河水使用, 是指上游国对其

管辖下的国际水道可以采取任何措施, 不论其是否对下游国造成损害。

Ashok Sw ain, op1 cit1, pp1675- 6941



承。独立后的其他沿岸国家并没有表示同意或因行动被认为同意继承 1929年协议, 所以该协议对其

他沿岸国家无效。另外, 根据 /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0 的原则, 在原则上条约只对当事方有约束力,

不能约束第三方。1929年协议的当事方仅为英国和埃及, 并不是所有沿岸国都参与缔结的, 也不存

在条约会对第三方产生法律效果的特殊情况, 所以该协定对其他沿岸国家是没有约束力的。

第二, 1959年协议虽然缔结于埃及和苏丹独立之后, 但是他们签订该协议时, 其他尼罗河流域

国家并未参与, 而且也没有涉及其他上游国家的权益约定。根据 5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6 第十一条规

定: /一国同意承受条约约束之意得以签署、交换构成条约之文书, 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或任

何其他同意之方式表示之。0 埃塞俄比亚等上游国家并不是上述协议的缔约国, 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表

示愿意接受该协议的约束, 可以不承担协议中规定的义务。同样, 埃及和苏丹也没有权利要求其他的

沿岸国家遵守该协议。若埃及和苏丹要求其他沿岸国家履行该协议的义务, 则违背了 5维也纳条约

法公约 6 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 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所以该协议仅在签

订国埃及和苏丹之间有效, 并不能约束其他沿岸国家。

21沿岸各国对尼罗河的水权问题  埃及和苏丹主张依据国际法上的 /在先使用 0 原则和 /绝对

领土完整0 原则来要求其他沿岸国家尊重其历史权利和反驳其他沿岸国家要求平等行使水权的主张。
依据 /在先使用 0 原则, 一国享有对当前或历史上已被本国使用的水域的权利。但事实是, 在先使

用若要成为国际法上有约束力的习惯, 其主张需要为相关国所接受。¹ 然而, 自埃及独立以来, 这一

做法从未被埃塞俄比亚及其他沿岸国家所接受, 并且埃塞俄比亚等国从未放弃过在其境内对尼罗河水

域行使权力。另外, 埃及和苏丹坚持以 /绝对领土完整0 原则来限制其他沿岸国家对尼罗河水的利

用。所谓 /绝对领土完整 0 原则, 也称 /自然水流论0, 主张沿岸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国际河

流的自然水流, 否则就是侵犯同沿岸国的领土完整。因此, 没有一个国家有权改变流过其领土的河流

的自然河道。º 从表面上看, 此原则肯定了上游沿岸国有利用河中水资源的权利, 只要这样的使用不

影响下游沿岸国的利益。但实质上, 这给予了下游沿岸国否决上游沿岸国水权的权力, 因为下游国家

可以随时以上游国家对水的使用造成自然水流的改变为由, 来限制上游国家的水权。这种原则与现行

的国际水法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不相符,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肯定任何一个沿岸国在不损害其他沿岸国

的利益的情况下利用水资源的权利。所以, 埃及和苏丹坚持以上两个原则来要求其他沿岸国家, 缺乏

法律根据。

埃塞俄比亚等上游国家主张国家主权理论和公平合理利用原则, 要求自由平等地享有尼罗河的水

权。国际河流属于各有关国家的领土, 各国享有对通过其领土的那一部分河流的所有权。各国对其境

内的国际河流享有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 并得以自由行使此项主权。这是由

联合国大会 1962年通过的 5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 6 宣布和 1974年通过的 5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 6 中重申的, 是一项已经确立的习惯国际法原则。» 而且,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是国际水法

的基本原则之一。所以, 埃塞俄比亚等上游国家主张平等享有水权是有理可据的。

解 决 争 端 的 基 本 原 则 和 方 法

对于国际河流争端的解决, 国际水法 ¼有较完备的规则和机制。笔者认为, 在尼罗河争端中, 沿

岸各国应在尊重国际水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运用政治、外交等多种方法, 追求共同订立一个公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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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 isH enk in et al1, Interna tiona l Law, C ases A nd Ma terials, S t1pau ,l MN: W es t Pub lish ing, 1987, pp156- 601

盛愉、周岗著: 前引书, 第 62页。

金菁、贾琳: 5国际河流冲突的国际法思考 6, 载 5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6 2009年第 2期, 第 78页。

国际水法是指由国家间、地区间、国际组织等制订或达成的, 用于解决国际河流 (湖泊 ) 相关国家间水资源开发和环境保

护的分歧与冲突的条约、协定或公约、规则, 是协调与解决国际河流中流域国家间的国际水利用分歧与矛盾的主要方法。



理的、全面的、兼顾各方利益的多边协议, 并最终通过建立区域合作机制来解决争端。

(一 ) 尊重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

沿岸各国尊重国际水法基本原则是解决尼罗河水资源争端的前提。这些原则包括公平合理利用、

不造成重大危害、一般合作义务、互通信息与资料、维持与保护水资源及其生态系统、自由通航和补

偿原则等。只有各流域国尊重以上原则, 才能有利于争端的和平解决。特别是埃及和苏丹应该抛弃

/绝对领土完整0 原则和 /历史权利 0, 适用公平合理利用等原则, 并作出一定妥协。国际水法的七

大原则中,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不造成重大危害原则和一般合作义务原则对尼罗河水争端的解决尤其

起到指导和规范作用。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是源于多国共享水资源的水量分配原则。它明确了各国有权在其领土内公平合

理地使用国际河流并分享其利益, 但是这一权利又受限于不剥夺其他流域国家公平利用权利的义务。

此原则也被称为 /有限领土主权原则 0, 承认了各流域国在对有关国际河流的使用和受益方面有着平

等的、相关的权利。¹ 5赫尔辛基规则6 第一次提出了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 0, 其第四条规定: /每个

流域国在其境内有权公平合理分享国际流域内水域利用的水益 0。第五条还规定了公平合理利用应考

虑的相关因素。在实践中, 成功运用这一原则解决水争端的例子很多。例如, 塞内加尔河流域国家就

是在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指导下, 共同开发和利用塞内加尔河, 实行国家平等的原则, 共同制定了航

行条例, 解决了流域国家间的水争端, 实现了各流域国利益的最大化。

不造成重大危害原则, 是指利用国际河流必须符合无害使用的要求。º 1911年, 5国际水道非航

行用途的国际规则6 规定: /任何国家在其境内对水的利用都不得严重损害对方国家以及个人、公司

等对水的利用0。在联合国通过的 5国际水道法公约6 第七条中一般性原则下的 /不造成重大损害的

义务0 具体规定为: ( 1) 水道国在自己的领土内利用国际水道时, 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防止对其

他水道国造成重大损害; ( 2) 如对另一个水道国造成重大损害, 而又没有关于这种利用的协定, 其

利用造成损害的国家应同受到影响的国家协商, 适当顾及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 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消除或减轻这种损害, 并在适当的情况下, 讨论补偿问题。在非洲的其他国际河流中就有成功运用这

一原则的例子, 如流经西非九国的尼日尔河, 其流域国家在进行工、农业开发时密切合作, 并以条约

形式规定各国承担保护水流的自然状态, 防止污染, 避免进行影响水流及水中自然资源的任何措施和

工程项目的建设。»

一般合作义务原则是 5非航行使用法 6 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主张为实现国际河流最佳利用

和受益, 需要有各水道国之间在国际水道的保护和开发中进行合作, 并且明确了水道国有权利在诸如

洪水控制、减少污染、水传染疾病控制、河流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其他水道国的合作。国际河

流具有不可分割性, 各国间进行必要的合作是实现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

不论是尼日尔河, 还是塞内加尔河的流域国家, 都是在遵守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和不造成重大危害

原则的基础上, 切实履行各自的合作义务, 才最终获得了共同发展。所以尼罗河沿岸国家应当尊重国

际水法的基本原则, 并借鉴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流域国家开发利用河流和解决争端的经验。

(二 ) 运用国际水法关于解决水争端

尼罗河沿岸各国在处理水争端时, 不仅要遵守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 而且要善于运用国际水法关

于解决国际水争端的方法。

11协商谈判  长期实践证明, 解决国际水争端的最好方法就是有关国家直接进行谈判。¼ 由此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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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彦、何大明: 5国际水法基本原则技术评注及其实施战略 6, 载 5资源科学 6 2002年第 4期, 第 91页。

无害使用规则主要是指水利工程设施不得损害其他沿岸国的利益, 或是一种使用不得妨碍另一种使用。

盛愉、周岗著: 前引书, 第 117页。

同上书, 第 266页。



来, 解决尼罗河水争端的最佳方法是协商谈判, 因为沿岸各国有着良好的合作历史, 奠定了各国进行

友好协商谈判的基础。所有沿岸国家, 尤其是埃及和苏丹要作出相应的努力, 应以新 5尼罗河合作
框架协议6 为契机, 积极地与其他沿岸国家谈判协商。通过上述对各国立场的分析可知, 苏丹有可

能接受平等份额的要求, 因此解决尼罗河水争端的关键还是在于埃及。埃及位于尼罗河最下游, 是全

境雨量稀少的沙漠区, 该国 95%以上的生产生活依赖于尼罗河水供应, 而能否确保必需的水供应,

最重要的是要同其上游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和合作。虽然埃及相关领导人已表明协商解决争端的决心,

但却仍宣称不排除以战争等威胁世界和平的暴力方式来解决争端。由此可见埃及亟待加强合作意识和

协商谈判的诚意, 并充分认识到战争无法解决问题, 反而会加剧其与沿岸国之间的矛盾。试想: 如果

尼罗河上游国家肆意截流, 那么最终受害的是地理位置处于劣势的埃及。所以沿岸各国, 特别是埃及

应主动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协商谈判, 讨论新协议的修改与完善, 从而共同签订一个公平合理的实现共

赢的多边协议。这方面的成功例子颇多, 例如, 南部非洲地区长期以来的水冲突就是通过南非曼德拉

政府 1995年与 12个国家经过谈判协商, 最终签署了水资源合作协议, 使该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21斡旋和调停  如果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协商, 尼罗河沿岸国家还是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无法解

决水资源争端, 还可以进行斡旋或调停等第三方参与的方法来解决争端, 从而确定各流域国家间是否

按公平合理的方式利用了水资源。斡旋与调停是指在争端当事国之间不能通过直接谈判或协商的方法

解决争端时, 第三方根据自己的善意主动进行有助于促成争端当事国直接谈判, 协助争端当事国解决

争端的方法。¹ 但是, 争端当事国不因斡旋和调停产生任何义务, 仅靠当事国的自愿遵守。所以, 尼

罗河水争端的解决关键还是在于沿岸各国之间加强合作意识, 积极进行谈判协商。

31仲裁和司法解决  如果斡旋和调停仍不能解决争端, 各国还可以选择仲裁和司法这两种法律

方法。国际河流条约中一般都有仲裁条款, 而且实践中通过司法解决国际水争端的例子不在少数。例

如: 欧洲的国际常设法院 1937年裁决默兹河分流案 (比利时 -荷兰 )、1957年国际法院拉努湖仲裁

案 (西班牙 -法国 )、 1993年盖巴斯科夫 -拉基马洛大坝案, 都是有关国际河流冲突解决的比较著名

的判例。º

(三 ) 共同建立区域合作机制

笔者认为, 虽然通过以上方法, 尼罗河水争端也许能得以暂时解决, 但是这些方法并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尼罗河水争端实际上是沿岸国家主权之间的博弈, 要使沿岸各国的主权得以完全充分的

尊重, 有必要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尼罗河沿岸国家应和平相处, 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 1) 沿岸

国通过协商谈判达成多边协议, 并设立一个专门处理各种水争端的常设机构。通过该机构, 沿岸各国

可以互相交流、沟通, 以便及时消除分歧。尼罗河流域协议组织就是个成功的例子, 沿岸各国可以以

此为鉴, 继续加强合作, 尽快成立一个专门的解决水争端机构, 促进共同发展。 ( 2) 确立 /共同开
发 0 原则和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0 原则。 /共同开发 0 原则, 要求沿岸各国对尼罗河水资源进行共同

开发、共同管理、共享资源。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0 原则, 要求沿岸国之间不仅要共同合理利用尼罗

河, 更要注重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 从而有区别地承担责任。沿岸国中获益

最大且经济较为发达的埃及, 更应该为共同利益而做出必要的让步。 ( 3) 在严格遵守国际水法七大

原则的基础上, 坚持 /可持续发展原则0。沿岸国家在共同开发尼罗河的过程中, 应注重从根本上保

护尼罗河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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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ina. s O il CooperationM odel: Evidence from Sudan

Zhang Anp ing, L iW en& Yu Q iubo pp13- 11

  A chievemen ts in 15 years. S ino- Sudanese o il
cooperation have attracted w orldw ide attention.
Sudan has em erged from a less deve loped o il
importing country to an o il exporter w ith a fu ll o il
industry. The o il economy has boosted Sudan. s
econom ic and socia l developmen,t and promo ted the
peace process. S ino - Sudanese oil prog ram was
praised by the leaders of the tw o countries as a
mode l of bilatera l cooperation. Ab id ing by the
concepts o f mutua l benefits and common
deve lopments, Ch inese o il companies enter Sudan

through compet itive internat iona l b idd ing, and
operate acco rd ing to internat iona l standards. They
also transfer advanced practical techno log ies, tra in
the local peop le and shoulder fu ll corporate soc ia l
responsib ilities. Th is cooperation model has pushed
forw ard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S ino - A frica
friendsh ip, econom 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t has
also expanded new fields in internationa l o il
cooperation and effectively promo ted Ch ina- A frica
cooperation.

Settlem ent of the N ileWater D isputes: Reflec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Law

H ong Yonghong& L iu T ing pp112- 18

  There are long- standing w ater disputes among
riparian coun tries of the N ile R iver, and the
standpo ints o f a ll these coun tries are rather d ifferen.t
W ith the deve lopm ent of the economy, the
continuous grow th o f the populat ion, and years .
droughts, all riparian countries increased wa ter
demands, w hich further in tensified w ater disputes.
InM ay 2010, a new round o f disputes arose after
five riparian countries, includ ing Kenya, signed the
N ile R iver Coopera tive Framewo rk Ag reement
intend ing to redistribute the share of the N ile w ater.
Th is caused strong dissatisfact ion from Egyp t and

Sudan who cla imed to mainta in the ir / h istory
right0. The settlement of w ater d isputes relies on
direct nego tiations among a ll r iparian countries.
During the negotiat ions, all countries shou ld:
first ly, make some concessions and do their utmost
to reach a mu lt ilateral ag reement based on basic
pr inciples o f international w ater law, and the
agreement should be comprehensive, fair,
reasonab le and can ba lance interests o f all riparian
countries; secondly, estab lish a reg iona l cooperation
mechanism to find final solutions to the dispu tes.

Probing into the LegalM echanism to Contro lO cean Pollution in A frica

L i J ianxun pp119- 24

  Ocean po llution in A frica is so severe that
A frican countries have to adopted series o f
international and reg ional legal mechan ism. Due to
tak ing into account the un ique natura,l geograph ica l
and humane characters of the offshore oceans in
A frica, the reg iona l lega l m echan ism relatively
promo ted reg iona l cooperat ion among A frican coasta l
countries on pollution issues. However, ow ing to

po litica,l econom ic and soc ia l constraint facto rs,
A frican countries fa iled to put forward an effective
legal mechan ism to contro l ocean po llu tion, w hich
makes the po llution situation even w orse. Ocean
po llutions and susta inable development in A frica call
for more attent ions from internationa l community;
how ever, it is A frican countr ies themselves tha t
shou ld do more to tack le these prob 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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